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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控人、董事长买卖公司

可转债构成短线交易暨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实控人、董事长秦龙先生因近期卖

出又买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麒麟转债”（以下简称“可转债” ）间隔时间未超过6个月，根据《证券

法》《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适用短线交易相关规定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秦龙先生的上述行为构成了短线交易。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交易的具体情况

经自查，秦龙先生本次买卖公司可转债的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交易数量（张） 成交均价（元/张） 成交金额（元）

2024年4月19日 卖出 30,500 133.968 4,086,011.37

2024年7月3日 买入 103,270 130.759 13,503,460.41

2024年7月4日 买入 57,160 130.356 7,451,124.74

二、可转债短线交易的情况说明

截至2024年4月19日，因公司2021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秦龙先生作为老股东优先配售

获得的“麒麟转债” 持有余量为30,500张，秦龙先生于2024年4月19日全部卖出其持有的30,500张“麒

麟转债”余量，且在本次卖出之前的6个月内无买卖公司股票及衍生品的相关情况。

鉴于公司当前经营状况及发展态势良好，未来发展可期，但是近期受到二级市场多种因素的影响，公

司股票及可转债价值被严重低估，作为公司实控人、董事长，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

值的高度认可，秦龙先生于2024年7月3日、7月4日分别买入103,270张、57,160张公司可转债，截至2024

年7月4日，秦龙先生合计持有公司“麒麟转债” 160,430张。

因秦龙先生上述卖出及买入公司“麒麟转债”的时间间隔未超过6个月，根据《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适用短线交易相关规定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秦龙先生的上述行为构成了短线交易。

秦龙先生本次短线交易行为不存在主观故意，主要系对相关法律法规认识不够清晰，不存在利用短

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未发生敏感期内或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可转债的情况，秦龙先生已充分

认识到本次违规事项的不当性，对因此造成的不良影响致以诚挚的歉意，并将吸取本次短线交易事件的

教训，持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杜绝此类行为的再次发生。

除上述情况外，秦龙先生最近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及衍生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三、短线交易收益的计算方式和收回收益的具体情况

4月19日卖出30,500张可转债的成交金额-7月3日及7月4日买入的可转债总量逐笔计算成交价格

后依照成交价格最低排序后买入30,500张可转债的成交金额-手续费=4,086,011.37-3,967,

845.52-322.15=117,843.7元。

截至目前，秦龙先生已将上述计算方式所得的117,843.7元全数上缴公司。

四、秦龙先生关于其本次买入的“麒麟转债” 12个月内不卖出的承诺

截至目前，秦龙先生前述7月3日、7月4日买入公司“麒麟转债” 160,430张，持有的“麒麟转债” 总持

有量为160,430张。

秦龙先生承诺自买入之日起12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卖出其持有的160,430张“麒麟转债” 。 同时秦

龙先生承诺今后将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及衍生品的行为，加强证券账户的管理，加强对《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适用短线交易

相关规定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严格履行相关承

诺，杜绝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

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加强培训宣导，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持续加强学习《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关于

可转换公司债券适用短线交易相关规定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审慎操作。公司持续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及衍生品的行为，杜

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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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暨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

公司股东、董事、总经理林文龙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4年5月11日披露了《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公司董事、总经理林文龙先生

计划自减持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公司股份1,244.6万股，占公司当时股份总数的1.21%。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合计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如遇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可以进行相应调整）。

近日，公司收到林文龙先生出具的《关于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减

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林文龙先生的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林文龙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林文龙

集中竞价交易

2024年6月4日至2024

年6月21日

25.71 1,592,820 0.15

大宗交易

2024年6月20日至2024

年9月2日

21.68 4,576,400 0.44

合计 6,169,220 0.60

注：减持比例尾数与各分项占比之和的尾数之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林文龙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前持有、上市后增持及资本公积转增取得的公司股份，减持价格区间为21.09元/股一26.17元/股。

二、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当时

总股本比例（%）

股数

（股）

占目前

总股本比例（%）

林文龙

合计持有股份 54,166,643 5.27 47,997,423 4.66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541,661 1.32 7,372,441 0.72

有限售条件股份 40,624,982 3.95 40,624,982 3.95

注：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占当前总股本比例尾数与各分项占比之和的尾数之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2、本次减持计划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

持计划及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减持数量、价格未违反林文龙先生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

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相关承诺。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林文龙先生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合规地实

施减持计划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林文龙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林文龙先生出具的《关于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减持计划实施

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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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首发前员工持股平台股东

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减持计划

实施情况的公告

股东森宝林、森伟林、森忠林、森玲林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4年5月11日披露了《关于公

司首发前员工持股平台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前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青岛森宝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森宝林” ）、青

岛森伟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森伟林” ）、青岛森忠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森忠林” ）、青岛森玲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森

玲林” ）四名股东计划自减持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

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以公司董监高及核心骨干员工为主的人员间接持有的公司1939.98万股中的532.784

万股，占公司当时股份总数的0.52%（如遇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

数量可以进行相应调整），其中，董监高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拟减持25%，共计246.05万股；其他人员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拟减持30%，共计286.734万股。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森宝林、森伟林、森忠林、森玲林出具的《关于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上述四名股东的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根据《上市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森宝林、森伟林、森忠林、森玲林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森宝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4年8月30日至2024

年9月2日

23.16 412,900 0.04

森伟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4年6月3日至2024

年9月2日

23.81 615,100 0.06

森忠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4年8月30日至2024

年9月2日

23.13 462,900 0.04

森玲林 集中竞价交易

2024年8月30日至2024

年9月2日

23.14 458,500 0.04

合计 1,949,400 0.19

注：减持比例尾数与各分项占比之和的尾数之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森宝林、森伟林、森忠林、森玲林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前持有及上市后资本公积转增取得的公司股份，减持价格区间为22.80元/股一25.81元/股。

二、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当时总股本

比例（%）

股数

（股）

占目前总股本

比例（%）

森宝林

合计持有股份 17,500,000 1.70 17,087,100 1.66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500,000 1.70 17,087,100 1.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森伟林

合计持有股份 17,500,000 1.70 16,884,900 1.64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500,000 1.70 16,884,900 1.6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森忠林

合计持有股份 17,500,000 1.70 17,037,100 1.66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500,000 1.70 17,037,100 1.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森玲林

合计持有股份 17,500,000 1.70 17,041,500 1.66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500,000 1.70 17,041,500 1.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持有股份 70,000,000 6.81 68,050,600 6.6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0,000,000 6.81 68,050,600 6.6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占总股本比例尾数与各分项占比之和的尾数之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2、本次减持计划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

持计划及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减持数量、价格未违反森宝林、森伟林、森忠林、森玲林在《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相关承诺。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森宝林、森伟林、森忠林、森玲林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合法、合规地实施减持计划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森宝林、森伟林、森忠林、森玲林四个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秦龙先

生之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

营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森宝林、森伟林、森忠林、森玲林出具的《关于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

满暨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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